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珠海世纪鼎利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一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保荐机构”）作为珠海世纪鼎利通信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鼎利”、“公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

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对世纪鼎利 2011年上半年规范运作的情况进行了跟踪，情况如下：

一、世纪鼎利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

方违规占用公司资源制度的情况

（一）世纪鼎利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世纪鼎利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叶滨，截至 2011年 6月 30日，其持股

比例为 33.33%。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

（二）世纪鼎利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

用公司资源制度的情况

世纪鼎利按照《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

制定了《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决策

制度》等规章制度，建立了规范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

用公司资源。

本保荐机构通过访谈相关人员、查阅公司审计报告及股东大会、董事会、监

事会相关文件并抽查公司资金往来记录等材料后认为：世纪鼎利较好地执行并完

善了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源的制度，不存在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源的情况。

二、世纪鼎利执行并完善防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



职务之便损害公司利益的内控制度情况

（一）世纪鼎利具有健全的组织机构

世纪鼎利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

会、监事会、经理层等组织机构，在董事会下设置了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并建立了独立董事制度和董事会

秘书制度。

（二）世纪鼎利制定了健全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

1、世纪鼎利制定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详细规定了股东大会的召开和表

决程序，包括通知、登记、提案的审议、投票、计票、表决结果的宣布、会议决

议的形成、会议记录及其签署、公告等内容，以及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原则，

授权内容明确具体。

2、世纪鼎利制定了《董事会议事规则》，明确了董事会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等

内容，以确保董事会落实股东大会决议，提高工作效率，保证科学决策。

3、世纪鼎利制定了《监事会议事规则》，明确了监事会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等

内容，以确保监事会的工作效率和科学决策。

本保荐机构经审核认为：世纪鼎利严格遵循上述各项规则，各组织机构运行

情况良好，能够有效防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公司利益。

三、世纪鼎利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制度的情

况

（一）世纪鼎利关联交易制度

世纪鼎利已在《公司章程》及其他内部制度中规定了关联交易公允决策的程

序，《公司章程》中有关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的内容摘录如下：

“第四十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

报酬事项；



（三）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四）审议批准监事会报告；

（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七）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八）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九）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

（十）修改本章程；

（十一）对公司聘用、解聘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议；

（十二）审议批准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担保事项；

（十三）审议、批准公司收购出售重大资产、重大对外投资、重要贷款及抵

押、重大委托理财、重大关联交易等事项，具体包括：

1、审议、批准公司在一年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总资产额 30%的购

买、出售重大资产事项；

2、审议、批准公司在一年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总资产额 30%的重

大对外投资事项；

3、审议、批准公司在一年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总资产额 30%的贷

款、抵押事项；

4、审议、批准公司在一年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总资产额 30%的委

托理财事项；

5、审议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公司获赠现金资产和提供担保的除外）

金额在 1000 万元人民币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的关联交易；

以上各事项不满本款上述相应额度的，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公司董事长审

议、批准；

（十四）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十五）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十六）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

的其他事项。



第七十九条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不应当参与投票

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应当充分披露非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东大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有关联关系股东的回避和表决程序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的某项事项与某股东有关联关系，该股东应当在股东大

会召开之日前向公司董事会披露其关联关系；

（二）股东大会在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大会主持人宣布有关联关系的

股东，并解释和说明关联股东与关联交易事项的关联关系；

（三）大会主持人宣布关联股东回避，由非关联股东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

决；

（四）关联事项形成决议，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通过，但若该关联交易事项涉及本章程第七十七条规定的事项时，股东

大会决议必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应予回避的关联股东可以参加审议涉及自己的关联交易，并可就该关联交易

是否公平、合法及产生的原因等向股东大会作出解释和说明，但该股东无权就该

事项参与表决。

第一百○七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分立、解散及变更公

司形式的方案；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

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事项；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根据董事长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根据总经



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

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一）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制订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三）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四）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十五）听取公司总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经理的工作；

（十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一百一十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

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限，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

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董事会的具体权限为：

（一）审议、批准公司在一年内在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总资产额 10%~30%

（含 30%）额度内的收购出售资产事项；

（二）审议、批准公司在一年内在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总资产额 10%~30%

（含 30%）额度内的对外投资事项；

（三）审议、批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一年内在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总资

产额 10%~30%（含 30%）额度内的贷款、抵押事项；

（四）审议、批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一年内在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总资

产额 10%~30%（含 30%）额度内的委托理财事项；

（五）审议、批准在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金额在 30 万元以上以及与关

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1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 0.5%以上的关联交易事项；

（六）审议批准公司章程规定的应由股东大会审议的对外担保事项以外的其

他担保。

超过本条前款所规定的股东大会授权审批权限的事项，以及根据法律、行政

法规、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应

由董事会报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条前款所规定的各个事项（对外担保除外）不

满本条前款所规定的相应最低限额的，由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审核、批准。



第一百一十二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

（二）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三）签署公司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有价证券；

（四）签署董事会重要文件和其他应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其他文件；

（五）行使法定代表人的职权；

（六）在发生不可抗力事件的紧急情况下，对公司事务行使符合法律规定和

公司利益的特别裁决权和处置权，并应于事后及时向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报告；

（七）在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授权范围内，批准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

贷款、资产抵押、关联交易等事项；

（八）公司章程规定或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二）2011 年上半年的关联交易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上述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价格公允，属于与日常

经营相关的持续性事项，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需要。

除上述关联交易外，公司 2011年上半年不存在关联债权债务往来、资产收

购或出售发生的关联交易以及其他关联交易。

（三）本保荐机构关于世纪鼎利关联交易的意见

本保荐机构认为：世纪鼎利 2011年半年度报告已按照《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则披露相关关联交易情况，不存在由于关联交易而损害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况。世纪鼎利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制度的完善和执行情况良好。

四、世纪鼎利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关联方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 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和接受劳务

交易金额
占同类交易金额

的比例
交易金额

占同类交易金额

的比例

北京鼎星众诚

科技有限公司
245.31 1.42% 327.30 5.12%

合计 245.31 1.42% 327.30 5.12%



（一）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

世纪鼎利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1,232,000,000.00 元，扣除承销保荐费及其他

费用 6,197.98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17,002.02万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已于 2010 年 1月 12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

验，并出具了天健验[2010]3-3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11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为 940,359,378.40元，具体

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行 账号 金额

珠海市高新信用社

0000049937433012 (专户活期) 5,224,251.72

0000055670651014 (三个月定期存款) 8,000,000.00

0000055670905014 (一年定期存款) 50,000,000.00

0000055671194014 (一年定期存款) 50,000,000.00

0000055671410014 (一年定期存款) 50,000,000.00

0000055671605014 (一年定期存款) 50,000,000.00

0000055671898014 (一年定期存款) 50,000,000.00

交通银行珠海市分

行粤海路支行

444000922018010003823 (专户活期) 2,736,789.43

444000922608500000150-00099363(七天通知存款) 10,000,000.00

444000922608510000106-00241793(六个月定期存款) 50,000,000.00

444000922608510000106-00241792(六个月定期存款) 50,000,000.00

444000922608510000106-00241791(一年定期存款) 50,000,000.00

444000922608510000106-00241790(一年定期存款) 50,00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珠海

市分行唐家支行

2002021729100168109 (专户活期) 913,687.33

2002021714100004142（七天通知存款） 15,000,000.00

2002021714100004142（七天通知存款） 50,000,000.00

2002021714100004266（三个月定期存款） 40,000,000.00

2002021714100004266（一年定期存款） 25,000,000.00

中国银行珠海市分

行凤凰路支行

832014798208095001 (专户活期) 8,070,026.94

14798208211001（一年定期存款） 25,000,000.00



开户行 账号 金额

14798208211001（一年定期存款） 25,000,000.00

厦门国际银行珠海

市分行

9010111009556 (专户活期) 3,935,967.23

9010131011166(三个月定期存款) 25,000,000.00

9010131011173(六个月定期存款) 50,000,000.00

9010131011180(六个月定期存款) 50,000,000.00

9010131011197(六个月定期存款) 50,000,000.00

9010131011205(六个月定期存款) 50,000,000.00

9010131011212(一年定期存款) 30,000,000.00

招商银行广州科学

城支行

招行活期 120906998010401 445,666.14

招行 6个月（0021） 5,055,000.00

招行定期（0066） 1,000,000.00

招行定期（0070） 1,000,000.00

招行定期（0097） 500,000.00

工商银行珠海分行

唐家支行
2002021729100184313(专支) 8,477,989.61

合计 940,359,378.40

公司所有募集资金项目投资的支出，均需通过严格审批；募集资金使用必须

严格遵守公司内部控制的规定，明确各控制环节的相关责任，按投资计划申请、

审批、使用募集资金，并对使用情况进行内部检查与考核，保荐机构有权随时对

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现场检查。

（二）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情况

2011年上半年，公司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自筹资金的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含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表

所示：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本报告期

投入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报告期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无线网络测试系统

技改及多接口分析

优化管理

是 6,482.60 6,482.60 483.40 1,768.02 27.27%

2011-12-31

2,789.75 是
否

移动通信无线网络

运维项目
否 6,309.30 6,309.30 540.62 2,896.08 45.90% 1,908.93 是

否

新一代移动通信网

络优化技术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

否 3,466.67 3,466.67 929.00 1,343.69 38.76% 0.00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5,000.00 5,000.00 668.42 5,000.00 100.00% 0.00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

计 - 21,258.57 21,258.57 2,621.44 11,007.79

超募资金投向

投资北京世源信通

科技有限公司
否 8,000.00 8,000.00 0.00 2,500.00 31.25% 2015-7-30 0.00 不适用

否

资广州市贝讯通信

技术有限公司
否 8,000.00 8,000.00 0.00 2,974.50 37.18%

2013-4-30
382.55

是 否

投资广州市贝软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
否 560.00 560.00 0.00 560.00 100.00% 2010-8-1

0.00
不适用

否



用户服务质量智能

感知系统研发项目
否 4,200.00 4,200.00 800.58 2,660.86 63.35% 2012-7-30 206.68 是 否

LTE 网络测试系统

基础技术研究项目
否 1,043.10 1,043.10 469.56 535.99 51.38% 2012-7-30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投资北京鼎元丰

和科技有限公司 否
700.00 700.00 700.00 700.00 100.00% 2011-4-30 0.00

不适用 否

投资鼎利通信科

技（香港）有限公

司
否

5,016.00 5,016.00 5,016.00 5,016.00 100.00% 2016-5-30 0.00
不适用 否

收购瑞典

AmanziTel AB公
司

否
1,530.00 1,530.00 0.00 0.00 0.00% 2016-5-30 0.00

不适用 否

超募资金投向小

计 - 29,049.10 29,049.10 6,986.14 14,947.35 - - 589.23 - -

合计 - 50,307.67 50,307.67 9,607.58 25,955.14 - - 5,287.91 - -



2、与募集资金有关的收购及出售资产、企业合并事项

（1）使用超募资金设立控股子公司北京鼎元丰和科技有限公司

2011年1月2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

超募资金暨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约人民币

700万元与黄华先生、冀胜华先生以及陈鹏辉先生合资成立北京鼎元丰和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鼎元丰和”）。

鼎元丰和法定代表人为喻大发，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其中世纪鼎利

出资700万元，出资比例为70%。鼎元丰和主要从事智能终端的移动数据业务性能

自动化测试技术及产品的研发和推广。

截至2011年6月30日，鼎元丰和的工商注册事宜已经全部办理完毕，进入日

常经营管理阶段。

（2）使用超募资金对香港全资子公司增资，用于收购瑞典AmanziTelAB公司

51%的股份

2011年5月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超募

资金对香港全资子公司增资，用于收购瑞典AmanziTelAB公司的议案》，计划使用

超募资金等值于港币1800万元的人民币现金对全资子公司鼎利通信科技（香港）

有限公司增资，以收购股权和增资的方式投资瑞典AmanziTelAB公司，项目实施

后香港鼎利将占AmanziTelAB公司51%的股份。

本次投资项目能够较快实现公司在移动通信网络优化数据处理方面研发能

力的提升，并扩大公司的海外销售区域和市场影响力，提高公司的整体竞争力和

盈利能力。本次投资完成后，世纪鼎利将根据会计准则将AmanziTelAB公司纳入

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根据瑞典MAZARS会计师事务所对AmanziTelAB公司2010年1月1日到2010年12

月31日的财务报表进行的专项审计，截止到2010年12月31日，AmanziTelAB公司

的资产合计159.91万瑞典克朗（折合人民币156.63万元），负债合计103.45万瑞

典克朗（折合人民币101.33万元）。201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79.02万瑞典克朗（折

合人民币175.35万元），净利润-25.39万瑞典克朗（折合人民币-24.87万元）。

截至2011年6月30日，本次交易已取得中国商务部的批准，但本次交易的其

他有关事宜尚未完成、正在办理中。



（四）本保荐机构关于世纪鼎利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投资项目实施情况的意

见

本保荐机构认为：世纪鼎利 2010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相关文件的规定，对募

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改变和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五、其他重要承诺

公司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含5%）的股东在本报告期内发生或持续到本

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如下：

（一）关于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所涉个人所得税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叶滨先生、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耘先生、公司

副总经理曹继东先生、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陈勇先生分别承诺：若税务机

关追缴其本人以未分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所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时，本人将无条

件全额缴纳；如公司因未代扣代缴上述税款而招致罚款，相应的罚金由本人与其

他相关股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与公司无关。

（二）关于2009年7月之前未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叶滨先生、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耘先生、公司

副总经理曹继东先生、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陈勇先生分别承诺：若应有权

部门的要求或决定，公司需为职工补缴住房公积金、或公司因未为职工缴纳住房

公积金而承担任何罚款或损失，其愿在毋须公司支付对价的情况下承担所有相关

的金钱赔付责任。

（三）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叶滨先生、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耘先生、公司

副总经理曹继东先生、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陈勇先生分别做出避免同业竞

争的承诺，避免同业竞争及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四）流通限制和锁定股份的承诺

承诺Ⅰ：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叶滨先生、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耘先



生分别承诺：自本次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

其本次发行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Ⅱ：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叶滨先生和王耘先生分别承诺：承诺Ⅰ

期满后，其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

之二十五，且在离职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承诺Ⅲ：公司副总经理曹继东先生、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陈勇先生分

别承诺：自本次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

发行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报告期内，上述股东所

持有股份（1466.40万股）已经解除限售，于2011年1月20日开始上市流通，至此，

该项承诺执行完毕。

承诺Ⅳ：公司副总经理曹继东先生、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陈勇先生分

别承诺：承诺Ⅲ期满后，其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且在离职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承诺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叶滨先生、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耘先

生、公司副总经理曹继东先生、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陈勇先生分别承诺：

本人若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含第六个月）申报离职，将自

申报离职之日起十八个月（含第十八个月）内不转让其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若

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后起第七个月至第十二个月（含第七个月、第十二个

月）之间申报离职，将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含第十二个月）不转让其

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报告期内，公司及上述股东均遵守了所做的以上各项承

诺。

六、世纪鼎利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

本保荐机构通过访谈相关人员、查阅公司审计报告和股东大会、董事会、监

事会相关文件及其他材料后确认：世纪鼎利2011年上半年未发生为他人提供担保

等事项。公司独立董事也已出具《关于2011年上半年度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

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证明公司未发生任何形式的对外担保事项，也

没有以前期间发生但延续到报告期的对外担保事项。

七、世纪鼎利上半年的日常经营情况



2011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2,567,151.53元，同比增长1.31 %，营业

利润56,213,472.47元，同比下降25.69%，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52,306,147.93元，同比下降21,204,514.77元，下降比例为28.85%。公司半年报披

露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包括：

（1）公司营业收入结构发生变化

2011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但整体收入结构发生了

较大变化。其中，网络优化服务的收入保持了较高的增长，2011年上半年实现收

入9,214.22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3.65%，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达53.39%；而网

络优化产品在2011年上半年的销售收入为8,042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29.47%，

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为46.61%。由于网络优化服务的毛利率相对较低，网络优化

产品的毛利率相对较高，因此这种收入结构的变化使得公司的净利润有所下降。

（2）新产品仍处于市场培育推广期，对业绩的贡献仍未有明显显现。

2010年，公司根据市场和技术的发展需要，开始了由“移动通信无线网络优

化产品和服务提供商”向“移动通信网络优化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的业务转型。

一年多以来，公司先后推出了感知系统、信令共享平台等多项新的产品或新的业

务，部分产品也在市场上开始了商用或试商用。但总体看，这些新产品大部分仍

处于市场培育和推广期，受用户接受程度、用户投资规模和进度等各种原因影响，

对公司业绩的贡献尚未有明显显现。

（3）为配合公司2011年整体发展战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加大了研发的投

入力度。

2011年上半年，公司的研发费用及管理费用大幅度增加，分别为1473.13 万

元及3492.86 万元，同比增幅分别为21.86 %和10.11 %。同时，公司根据总体发

展规划及市场的变化，启动了海外市场销售网络的建设和海外销售队伍的搭建。

上述举措导致上半年公司的研发费用、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幅

度的增长。

2011年上半年，公司继续加强了产品和技术研发以及自主知识产权的管理工

作，新获5项软件著作权、8项注册商标及1项专利。另有10项专利已获国家专利

局受理，进入实质审查阶段,2项软件著作权正在进行登记申请，1项专利正在进

行申请。



上半年，公司正式启动了海外市场的开拓计划。通过对全资子公司香港鼎利

增资的方式，开始了海外销售网络及销售队伍的建设，提出了力争用3-5年的时

间实现海外市场有较大突破的战略目标。

此外，世纪鼎利在半年报中披露了公司未来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移

动通信网络建设投资减少的风险、技术风险、新产品和新业务推广不达或延达预

期的风险、超募资金闲置风险以及海外市场开拓的风险，详见公司半年度报告，

本保荐机构提请投资者关注上述风险。

保荐代表人：何书茂

罗腾子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1年8月15日


